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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于2023年12月2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公司于2023年12月14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
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姚力军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股东19人，代表

股份87,276,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86,126,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78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149,9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3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5人，代表
股份8,007,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
表股份6,857,1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
份1,149,9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6％。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
士列席了会议，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6,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8％；反对 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6,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8％；反对 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暨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6,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8％；反对 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181％；反对 682,4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71％；反对 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29％；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姚力军先

生、边逸军先生、钱红兵先生、于泳群女士、吴祖亮先生、徐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选举姚力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1,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7,992,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7％。
姚力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2、选举边逸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边逸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选举钱红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钱红兵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选举于泳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于泳群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5、选举吴祖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吴祖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6、选举徐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7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5,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8％。
徐洲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费维栋先

生、张杰女士、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1、选举费维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费维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选举张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张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3、选举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7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5,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8％。
刘秀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李秋立女

士、汪宇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4.1、选举李秋立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1,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7,992,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7％。
李秋立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4.2、选举汪宇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7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其中，中小股

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05,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8％。
汪宇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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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以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12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并于 12月 18日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31日、12月2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70）、《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5）。

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拟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65,435,
583元减少至人民币265,416,083元，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65,435,583股减少至265,416,083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回购注
销手续，后续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具体进展情况以公司公告披露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债权人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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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了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公司完成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后，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选举监事会主席等相关议案。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姚力军先生（董事长）、边逸军先生、钱红兵先生、于泳群女士、吴祖亮先生、

徐洲先生
独立董事：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秀女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2、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姚力军先生（主任委员）、边逸军先生、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

秀女士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费维栋先生（主任委员）、姚力军先生、刘秀女士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刘秀女士（主任委员）、吴祖亮先生、张杰女士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杰女士（主任委员）、姚力军先生、费维栋先生
上述委员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3、监事会成员
职工代表监事：张英俊先生（监事会主席）
非职工代表监事：李秋立女士、汪宇女士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高级管理人员
首席技术官：姚力军先生
总经理：边逸军先生
副总经理：钱红兵先生、白清女士、王青松先生
财务总监：于泳群女士
董事会秘书、投资总监：蒋云霞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3.2.5条所规定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蒋云霞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74-58122405
电子邮箱：investor@kfmic.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
邮政编码：315400
2、证券事务代表：施雨虹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施雨虹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74-58122405
电子邮箱：investor@kfmic.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
邮政编码：315400
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三、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1、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JIE PAN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仍在

公司继续服务以支持公司发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JIE PAN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宁波拜耳克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84.8491%的出资，将严格遵守任职时作出的各项承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除上述情况外，
JIE PAN先生的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

2、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韩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且不在公司继续担
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韩刚先生的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上述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职、
勤勉尽责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附件：
1、姚力军先生简历
姚力军，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日本国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长、首席技术官、核心技术人员，兼任同创普润（上海）机电高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兆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北京睿昇精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沈阳睿昇精密制造
有限公司、MKN铝业株式会社、日本同创普润轻金属株式会社、西安江丰海纳工业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江丰生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航亚电器（上海）有限公司、浙江景
昇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阳明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甬丰融鑫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乐印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力清医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蔚蓝梦想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同创普润
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卓润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同创普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阳明
江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同创普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景德镇同创普润新材料有限公
司、江西芯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同创普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江丰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北京同创普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ilverac(Cayman)Limited、Silverac Stella
(Cayman)Limited、Soleras（HK）Limited、Soleras Holding BV、Soleras Group (HK) Limited董事；
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融创
共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丰创伟耀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鑫宏德网
络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鑫江阁物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鑫荟智远科技
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荟英创鑫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姚力军先生持有公司21.39%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江阁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上
述关系外，姚力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2、边逸军先生简历
边逸军，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宁波芯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边逸军先生是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

限合伙人。除上述关系外，边逸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
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相关规定。

3、钱红兵先生简历
钱红兵，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钱红兵先生持有公司0.01%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江阁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上述关系外，钱红兵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
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4、于泳群女士简历
于泳群，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泳群女士持有公司0.03%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江阁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上述关系外，于泳群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
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5、吴祖亮先生简历
吴祖亮，男，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经济师职称证

书。现任公司董事，兼任华鑫思佰益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南汇教育局三墩中
心校教师、教导主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办公室主任、人教科科长、营业部
主任和奉贤支行副行长，以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和奉贤支行行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祖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
董事的相关规定。

6、徐洲先生简历
徐洲，男，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

1995年4月至2016年4月，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洲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
的相关规定。

7、费维栋先生简历
费维栋，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独立

董事，兼任中国晶体学会小角散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费维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
董事的相关规定。

8、张杰女士简历
张杰，女，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独立董

事，兼任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杰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
的相关规定。

9、刘秀女士简历
刘秀，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

执业会员，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微泰医疗器械（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2235.HK）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秀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
的相关规定。

10、张英俊先生简历
张英俊，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英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8%的出资。除上述关系外，张英俊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
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11、李秋立女士简历
李秋立，女，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兴业银行

总行资产托管部处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秋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3.2.4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
相关规定。

12、汪宇女士简历
汪宇，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非执业会员。曾任万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3.2.4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
关规定。

13、蒋云霞女士简历
蒋云霞，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兼投资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云霞女士持有公司0.06%的股份。蒋云霞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3.2.5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
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14、白清女士简历
白清，女，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采

购总监，兼任湖南鸿力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清女士是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人。除上述关系外，白清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15、王青松先生简历
王青松，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余姚市华硕电子厂（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青松先生持有公司0.01%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上述关系外，王青松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
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16、施雨虹女士简历
施雨虹，女，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雨虹女士持有公司 0.003%的股份。施雨虹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施雨虹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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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

年12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了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
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董事边
逸军先生、独立董事张杰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3、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姚力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时限，于2023年12

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于2023年12月18日正式就任，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姚力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选举姚力军先生、边逸军先生、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姚力军先生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2）选举费维栋先生、姚力军先生和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费维

栋先生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3）选举刘秀女士、吴祖亮先生和张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刘秀女

士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4）选举张杰女士、姚力军先生和费维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张杰女士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前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边逸军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
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姚力军先生为公司首席技术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
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钱红兵先生、白清女士、王青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
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蒋云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投资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于泳群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施雨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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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18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治宇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上合社区33区大宝路83号美生慧谷科技

园美谷一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名，代表股份90,260,02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638%。
2、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共13名，代表股份79,657,7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6.0973%。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 名，代表股份 10,602,3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5%。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1名，代表股份10,609,5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47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
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0,602,3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665%。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

所律师吕军旺和敬妙妙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2、10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

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10,609,5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10,609,5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土地监管协议补充协议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 90,26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为10,609,5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5、10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未出现修改原议案
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军旺和敬妙妙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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